
附注九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700,000,000 -

卖出回购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 12,698,56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00,000,000 12,698,565,000

卖出回购证券支付的现金净额

(6,267,259,000) -

偿还租赁支付的现金

(72,417,181) (81,591,98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出的现金

(202,166,377) (196,066,33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41,842,558) (277,658,315)

筹资活动

(

使用

) /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1,842,558) 12,420,906,68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95) 59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2) 500,578,112 536,824,615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01,193,356 4,664,368,741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3) 5,701,771,468 5,201,193,35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2025

年度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100,000,000 - (1,962,618,535) 365,358,961 367,899,249 1,956,244,233 5,826,883,908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 - 1,380,966,972 1,380,966,972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 (28,917,268) - - - (28,917,268)

综合收益总额

- - (28,917,268) - - 1,380,966,972 1,352,049,704

(

三

)

所有者投入资本

1.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2,700,000,000 - - - - 2,700,000,000

(

四

)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135,205,870 - (135,205,870)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138,096,698 (138,096,698) -

(

五

)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 (676,810,558) - - 676,810,558 -

三、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100,000,000 2,700,000,000 (2,668,346,361) 500,564,831 505,995,947 3,740,719,195 9,878,933,612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2024

年度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

已重述

) 5,100,000,000 - (1,635,468,752) 273,918,128 273,918,128 958,860,992 4,971,228,496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 - 939,811,216 939,811,216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 (84,155,804) - - - (84,155,804)

综合收益总额

- - (84,155,804) - - 939,811,216 855,655,412

(

三

)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91,440,833 - (91,440,833)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93,981,121 (93,981,121) -

(

四

)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 (242,993,979) - - 242,993,979 -

三、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100,000,000 - (1,962,618,535) 365,358,961 367,899,249 1,956,244,233 5,826,883,908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2025

年度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100,000,000 - (1,962,618,535) 365,358,961 365,358,961 1,866,354,853 5,734,454,240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 - 1,352,058,704 1,352,058,704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 (28,917,268) - - - (28,917,268)

综合收益总额

- - (28,917,268) - - 1,352,058,704 1,323,141,436

(

三

)

所有者投入资本

1.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2,700,000,000 - - - - 2,700,000,000

(

四

)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135,205,870 - (135,205,870)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135,205,870 (135,205,870) -

(

五

)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 (676,810,558) - - 676,810,558 -

三、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100,000,000 2,700,000,000 (2,668,346,361) 500,564,831 500,564,831 3,624,812,375 9,757,595,67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2024

年度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

已重述

) 5,100,000,000 - (1,635,468,752) 273,918,128 273,918,128 891,834,207 4,904,201,711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 - 914,408,333 914,408,333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 (84,155,804) - - - (84,155,804)

综合收益总额

- - (84,155,804) - - 914,408,333 830,252,529

(

三

)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91,440,833 - (91,440,833)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91,440,833 (91,440,833) -

(

四

)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 (242,993,979) - - 242,993,979 -

三、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100,000,000 - (1,962,618,535) 365,358,961 365,358,961 1,866,354,853 5,734,454,24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二）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

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财政部于2020年颁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保

险合同》(以下简称“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本集

团于2024年度提前执行了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四项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

财政部于2017年6月22日下发《关于保险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

相关会计准则有关过渡办法的通知》(财会〔2017〕20号)(以下简称

“过渡办法” )。财政部于2020年12月31日下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

实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财会〔2020〕22号)(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进一步通知” )。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进

一步通知，符合过渡办法中关于暂缓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条件的保险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日期允许暂缓至

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财会〔2020〕20号)的日期。 本集团于

2024年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2.会计政策变更。

于2025年度，本集团未发生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子公司及合并结构化主体

（1）于2025年12月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交银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资产管理

100%

（2）于2025年12月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

于2025年12月31日， 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主要

包括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权投资计划等。本集团基于决策范围、持

有的权力和面临的可变动收益风险敞口等因素来判断是否需要纳

入合并。

财务报表附注完整内容参见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2025年年

度 信 息 披 露 报 告 ， 网 站 地 址 为 www.bocommlife.

com/101843/index.html

（三）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

威” ）承担本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毕马威认为公司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交银

人寿2025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一)保险合同负债评估方法说明。

1.�保险获取现金流量。

保险获取现金流量，是指因销售、核保和承保已签发或预计签

发的合同组而产生的，可直接归属于其对应合同组合的现金流量。

如果保险获取现金流量可直接归属于合同组内的单个保单或

保险合同组本身，则本集团在计量该保险合同组时将包括该保险获

取现金流量。

如果保险获取现金流不归属于某一个合同组，但可以直接归属

于合同组合，本集团将上述保险获取现金流量采用系统及合理的分

摊方式分摊至新签发及续期的合同组。

2.�履约现金流和合同边界。

履约现金流量包括下列各项：

(1)与履行保险合同直接相关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

(2)货币时间价值及金融风险调整；

(3)非金融风险调整。

非金融风险调整，是指本集团在履行保险合同时，因承担非金

融风险导致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要求

得到的补偿。 履约现金流量的估计不考虑本集团自身的不履约风

险。

本集团采用合同边界这一概念确定计量保险合同组时应考虑

的相关现金流。保险合同组的计量中包括该组内每一项合同在合同

边界内的所有未来现金流，不包括保险合同边界之外的预期保费或

预期赔付确认的负债或资产。

3.�一般方法。

初始计量

本集团以合同组作为计量单元。

本集团在合同组初始确认时按照履约现金流量与合同服务边

际之和对保险合同负债进行初始计量。 合同服务边际，是指本集团

因在未来提供保险合同服务而将于未来确认的未赚利润。

本集团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对履约现金流量进行货币时间价值

及金融风险的调整，以反映货币时间价值及未包含在未来现金流量

估计中的有关金融风险。

本集团在合同组初始确认时计算以下各项之和，包括：履约现

金流量、在该日终止确认保险获取现金流量资产(如有)以及其他相

关资产或负债对应的现金流量及在该日发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上述各项之和反映为现金净流入的，本集团将其确认为合同服

务边际；反映为现金净流出的，本集团将其作为首日亏损计入当期

损益。

后续计量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未到期责任负债与已发生赔款负

债之和对保险合同负债进行后续计量。

未到期责任负债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分摊至保险合同组的、与未

到期责任有关的履约现金流量和当日该合同组的合同服务边际。

已发生赔款负债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分摊至保险合同组的、与已

发生赔案及其他相关费用有关的履约现金流量。

对于不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资产负债表日合同

组的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以期初账面价值为基础，经下列各项调

整后予以确定：

(1)当期归入该合同组的合同对合同服务边际的影响金额；

(2)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计提的利息，计息利率为该合同组内

合同确认时、不随基础项目回报变动的现金流量所适用的加权平均

利率；

(3)与未来服务相关的履约现金流量的变动金额，但履约现金

流量增加额超过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所导致的亏损部分，以及履

约现金流量减少额抵销的未到期责任负债的亏损部分除外；

(4)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产生的汇兑差额(如有)；

(5)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的摊销金额。

本集团按照提供保险合同服务的模式，合理确定合同组在责任

期内各个期间的责任单元，并据此对根据上述(1)至(4)项调整后的

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进行摊销，计入当期及以后期间保险服务收

入。

与当期及过去服务有关的履约现金流量变动，按下述规定确认

进当期损益：

(1)因当期提供保险合同服务导致未到期责任负债账面价值的

减少额，确认为保险服务收入；

(2)因当期发生赔案及其他相关费用导致已发生赔款负债账面

价值的增加额，以及与之相关的履约现金流量的后续变动额，确认

为保险服务费用；

(3)在确认保险服务收入和保险服务费用时，不得包含保险合

同中的投资成分。

本集团将合同组内的保险获取现金流量，随时间流逝进行系统

摊销，计入责任期内各个期间的保险服务费用，同时确认为保险服

务收入，以反映该类现金流量所对应的保费的收回。

本集团将货币时间价值及金融风险的影响导致的未到期责任

负债账面价值变动额，作为保险合同金融变动额。

本集团在合同组合层面对保险合同金融变动额按下列会计政

策处理：将保险合同金融变动额分解计入当期保险财务损益和其他

综合收益，在合同组剩余期限内，采用合同组初始确认时确定的、反

映不随基础项目回报变动的现金流量特征的折现率，确定计入各个

期间保险财务损益的金额，其与保险合同金融变动额的差额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4.�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组的计量。

本集团按照基础项目公允价值扣除浮动收费的差额，估计具有

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组的履约现金流量。

浮动收费，是指本集团因代保单持有人管理基础项目并提供投

资相关服务而取得的对价，等于基础项目公允价值中本集团享有份

额减去不随基础项目回报变动的履约现金流量。

对于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组，资产负债表日合同

组的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以期初账面价值为基础，经下列调整后

予以确定：

(1)当期归入该合同组的合同对合同服务边际的影响金额；

(2)基础项目公允价值中本集团享有份额的变动金额，但主要

除外情形如下：

(i) 基础项目公允价值中本集团享有份额的减少额超过合同服

务边际账面价值所导致的亏损部分；

(ii)基础项目公允价值中本集团享有份额的增加额抵销的未到

期责任负债的亏损部分。

(3)与未来服务相关且不随基础项目回报变动的履约现金流量

的变动金额，但主要除外情形如下：

(i) 该履约现金流量的增加额超过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所导

致的亏损部分；

(ii)该履约现金流量的减少额抵销的未到期责任负债的亏损部

分。

(4)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产生的汇兑差额(如有)。

(5)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的摊销金额。

本集团按照提供保险合同服务的模式，确定合同组在责任期内

各个期间的责任单元，并根据上述(1)至(4)项调整后的合同服务边

际账面价值进行摊销，计入当期及以后期间保险服务收入。

对于持有基础项目的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组，本

集团选择将保险合同金融变动额分解计入当期保险财务损益和其

他综合收益，计入当期保险财务损益的金额等于其持有的基础项目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5.�亏损保险合同组的计量。

(1)初始确认为亏损合同

合同组在初始确认时发生首日亏损的，或合同组合中的合同归

入其所属亏损保险合同组而新增亏损的，本集团确认为亏损部分并

计入当期保险服务费用，同时将该亏损部分增加未到期责任负债账

面价值。 初始确认时，亏损保险合同组的保险合同负债账面价值等

于其履约现金流量。

(2)盈利合同组转为亏损合同组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组在后续计量时发生亏损的，本集

团确认亏损并计入当期保险服务费用，同时将该亏损部分增加未到

期责任负债账面价值：

(i) 因与未来服务相关的未来现金流量或非金融风险调整的估

计发生变更， 导致履约现金流量增加额超过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

值；

(ii)对于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组，其基础项目公

允价值中本集团享有份额的减少额超过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

(3)亏损合同组亏损减少或转为盈利合同组

本集团将因与未来服务相关的未来现金流量或非金融风险调

整的估计变更所导致的履约现金流量减少额，以及具有直接参与分

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组的基础项目公允价值中本集团享有份额的增

加额，减少未到期责任负债的亏损部分，冲减当期保险服务费用；超

出亏损部分的金额，确认为合同服务边际。

(4)亏损合同组的后续计量

本集团在确认合同组的亏损后，将未到期责任负债账面价值变

动额，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分摊至未到期责任负债中的亏损部分和

其他部分。 需要分摊的未到期责任负债账面价值变动额包括：因发

生保险服务费用而减少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因相关风险释放而

计入当期损益的非金融风险调整的变动金额； 保险合同金融变动

额。 分摊至亏损部分的金额不计入当期保险服务收入。

6.�保费分配法。

对于本集团签发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部分保险合同组，本集

团自初始确认时采用保费分配法简化合同组的计量：

(1)本集团能够合理预计采用简化处理法与根据前述规定计量

合同组未到期责任负债的结果无重大差异。

(2)该合同组内各项合同的责任期不超过一年。

采用保费分配法计量合同组时，初始确认时未到期责任负债账

面价值等于已收保费减去初始确认时发生的保险获取现金流量，减

去(或加上)于合同组初始确认时终止确认的保险获取现金流量资产

(如有)以及其他相关资产或负债的金额。

资产负债表日未到期责任负债账面价值等于期初账面价值加

上当期已收保费，减去当期发生的保险获取现金流量，加上当期确

认为保险服务费用的保险获取现金流量摊销金额和针对融资成分

(如适用)的调整金额，减去因当期提供保险合同服务而确认为保险

服务收入的金额和当期已付或转入已发生赔款负债中的投资成分。

本集团将已收和预计收取的保费，在扣除投资成分并根据上述

规定对融资成分进行调整后，分摊至当期的金额确认为保险服务收

入。本集团随时间流逝在责任期内分摊经调整的已收和预计收取的

保费。

本集团根据与已发生赔案及其他相关费用有关的履约现金流

量计量已发生赔款负债。

7.�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的计量。

非保费分配法计量的分出再保险合同

本集团在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组初始确认时，按照履约现金流量

与合同服务边际之和对分出再保险合同资产进行初始计量。

分出再保险合同组的合同服务边际，是指本集团为在未来获得

再保险分入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服务而产生的净成本或净利得。

本集团在估计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采

用的相关假设与计量所对应的保险合同组保持一致，并考虑再保险

分入人的不履约风险。本集团根据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组转移给再保

险分入人的风险，估计非金融风险调整。

本集团在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组初始确认时计算下列各项之和：

(1)履约现金流量；

(2)在该日终止确认的相关资产或负债对应的现金流量；

(3)在该日发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4)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亏损摊回部分的金额。

本集团将上述各项之和所反映的净成本或净利得，确认为合同

服务边际。 净成本与分出前发生的事项相关的，本集团将其确认为

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与分保

摊回已发生赔款资产之和对分出再保险合同资产进行后续计量。

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分摊至分出的再

保险合同组的、与未到期责任有关的履约现金流量和当日该合同组

的合同服务边际。

分保摊回已发生赔款资产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分摊至分出的再

保险合同组的、与已发生赔案及其他相关费用摊回有关的履约现金

流量。

对于签订时点不晚于对应的保险合同确认时点的分出再保险

合同，在初始确认对应的亏损合同组或者将对应的亏损保险合同归

入合同组而确认损失时，根据下列两项的乘积确定分出再保险合同

组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亏损摊回部分的金额：

(1)对应的保险合同确认的亏损；

(2)预计从分出再保险合同组摊回的对应的保险合同赔付的比

例。

本集团按照上述亏损摊回部分的金额调整分出再保险合同组

的合同服务边际，同时确认为摊回保险服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团在对分出再保险合同组进行后续计量时，调整亏损摊回

部分的金额以反映对应的保险合同亏损部分的变化，调整后的亏损

摊回部分的金额不超过本集团预计从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组摊回的

对应的保险合同亏损部分的相应金额。

本集团资产负债表日分出的再保险合同组的合同服务边际账

面价值以期初账面价值为基础，经下列各项调整后予以确定：

(1)当期归入该合同组的合同对合同服务边际的影响金额；

(2)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计提的利息，计息利率为该合同组内

合同确认时、不随基础项目回报变动的现金流量所适用的加权平均

利率；

(3)对于订立时点不晚于对应的保险合同确认时点的分出的再

保险合同，将对应的亏损保险合同归入合同组而确认亏损时计算的

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亏损摊回部分的金额，以及与分出再保险

合同组的履约现金流量变动无关的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亏损

摊回部分的转回；

(4)与未来服务相关的履约现金流量的变动金额，但分摊至对

应的保险合同组且不调整其合同服务边际的履约现金流量变动而

导致的变动除外；

(5)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产生的汇兑差额(如有)；

(6)合同服务边际在当期的摊销金额。

本集团按照取得保险合同服务的模式，合理确定分出再保险合

同组在责任期内各个期间的责任单元，并据此对根据本条(1)至(5)

调整后的合同服务边际账面价值进行摊销，计入当期及以后期间损

益。

保费分配法计量的分出再保险合同

本集团对采用保费分配法计量的分出再保险合同组与上述采

用保费分配法的保险合同组采用相同原则。

本集团采用保费分配法计量分出再保险合同组时，计算的亏损

摊回金额调整分出再保险合同组的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账面

价值，同时确认为摊回保险服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二）主要评估假设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会计估计很可能导致未来期间资产、负债账面

价值作出重大调整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性主要有：

1.�履约现金流量的估计。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在计量保险合同负债过程中须对履行

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金额作出合理估计，该估计以资产负

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本集团对估值过程中所采用的假设会进行定期的分析和复核，

所采用假设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计量这些负债所需要的主要假设如下：

折现率假设

对于随基础项目回报而变动的预计现金流量，在确定折现率假

设时，本集团考虑以往投资经验、目前和未来投资组合及收益率趋

势。 折现率假设反映了对未来经济状况和本集团投资策略的预期。

过去2年的即期折现率假设如下表所示：

折现率假设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35%~4%

2024

年

12

月

31

日

3.65%~4%

对于不随基础项目回报而变动的预计现金流量，本集团在考虑

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时， 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公布的1个工作日国

债收益率曲线为基础，同时考虑流动性溢价、税收和其他因素等确

定折现率假设。 过去2年的即期转远期折现率假设如下表所示：

折现率假设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84%~4.8%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58%~4.8%

死亡率和发病率假设

本集团根据实际经验、 行业经验和预期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

确定保险事故发生率假设的合理估计值，如死亡发生率、疾病发生

率、伤残率等。

死亡率假设是基于本集团以往的死亡率经验数据、对当前和未

来的预期等因素，同时考虑一定的风险边际确定。 死亡率假设采用

中国人寿保险行业标准的生命表 《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2010-2013)》的相应百分比表示。

本集团以《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为

基础，结合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对未来经验的预测来确定重大疾病

保险的发病率假设。

死亡率及发病率假设受社会进步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等因

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退保率假设

本集团根据实际经验和预期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退保率

假设的合理估计值。

退保率假设根据产品类型和销售渠道等的不同分别确定。退保

率假设受未来宏观经济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费用假设

本集团根据定价假设、费用分析结果和预期未来的发展变化趋

势，确定费用假设的估计值。未来费用水平对通货膨胀反应敏感的，

本集团在确定费用假设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保单红利假设

本集团根据分红保险账户的预期投资收益率、监管要求、保单

持有人的合理预期等因素，确定合理估计值，作为保单红利假设。

2.�已发生赔款负债的计量。

本集团计算已发生赔款负债所使用的主要假设为预期赔付率

水平和未来赔款发展。各计量单元的预期的赔付率和未来赔款发展

以本集团的历史赔款进展经验和赔付水平为基础， 并考虑核保政

策、费率水平、理赔管理流程等公司政策的调整及宏观经济、监管、

司法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

3.�计量非金融风险调整使用的方法。

非金融风险调整系指本集团在履行保险合同时，因承担非金融

风险导致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要求得

到的补偿。 由于风险调整反映的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因此需要估

计因风险分散而获益的程度以及预期有利和不利结果，以体现本集

团的风险规避偏好程度。 本集团单独进行非金融风险调整的估计，

与所有其他估计分开。

风险调整在合同签发主体层面计算，然后根据风险概况分摊至

各合同组。本集团使用置信水平法得出对于非金融风险的总体风险

调整， 风险调整是采用75%的置信水平计算得出的 （2024年：

75%）。

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2025年，公司持续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持续健全，风险管理制度与流程不断优化，风险管理数字化水平提

升，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和案件风险。

（一）风险评估。

（上接A33版）

（下转A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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